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從業職員及從業評價職位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從業職員（第3職等人員【一】）－法務 

專業科目 1：民法與刑法 

 

—作答注意事項— 

 

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

號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

作答者，不予計分。 

② 答案卡(卷)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

不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③ 本試題本為雙面，共100分，答案卡(卷)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未依規定劃記答

案卡(卷)，致讀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④ 非選擇應用題限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欲更改答案時，限用立可帶修正後再行

作答，不得使用修正液。 

⑤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 (依考選部公告「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

準」規定第一類：具備+、－、×、÷、%、√ 、MR、MC、M+、M- 運算功能，不

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並不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

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

節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⑥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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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 

甲男為與情婦乙女共築愛巢，即欲購買A屋一棟以金屋藏嬌，然又為免其妻生疑，故便

與乙女約定借用其名並辦妥所有權登記。其後，乙女發現甲男已再另結新歡，旋而即將該屋

出賣給知情第三人丙男，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試問： 

（一）何謂「借名登記契約」？其效力如何？【15分】 

（二）甲男可否請求丙男返還A屋？【10分】 

 

第二題： 

甲收藏某畫家畫作「仕女濯足圖｣一幅，其同好兼好友藝術鑑賞家乙明知該畫為真品，卻

向甲聲稱該畫為贗品，甲信其所言，因而將該畫以新台幣3萬元之低價賣給乙。嗣後，乙稱該

畫為真品而以新台幣100萬元轉售給不知上情之丙，該畫經鑑定係為真品。甲知悉該畫為真品

後，試問甲得分別向乙和丙為如何之主張？【25分】 

 

第三題： 

甲係受雇於臺灣菸酒有限公司之大貨車司機，平時需駕駛營業用大貨車載運貨物至客戶

指定之處所，某日甲下班後在公司沙鹿區駐點內與同事乙飲酒，甲雖已感到不勝酒力，仍貿

然駕駛該營業用大貨車搭載乙返家。途中甲於彎道車速過快，且因天雨路面濕滑，導致大貨

車翻覆，乙被彈出車外而死亡，經交警對甲施以呼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為每公升0.35毫克。試問：甲之刑責如何？【25分】 

參考法條 

刑法第 185-3 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刑法第 276 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

千元以下罰金。 

 

第四題： 

某國警察逮捕80名來自台灣的嫌犯，現場發現焚毀文件、詐騙劇本、疑似人頭帳戶資料、

成員業績表、空白轉單、手寫詐騙草稿、4張電子機票等物，且從機房均是撥打到大陸的電話，

確定被害人均為大陸人士。因為該國法律並無規範電信詐欺罪，且警方專業蒐證能力不足而

宣判無罪，於是這些人之行為在民國105年11月30日我國刑法第5條第11款增訂前被送回台灣

審判。試問： 

（一）這些人依據我國刑法是否有犯罪？【5分】為什麼？【10分】 

（二）這些人若是在民國105年11月30日刑法第5條第11款增訂實施後始犯罪者，是否答

案有所不同？為什麼？【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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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刑法第 2 條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處罰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而法律有變更，不處罰其行為或

不施以保安處分者，免其刑或保安處分之執行。 

 

刑法第 5 條  

本法於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各罪者，適用之： 

一、內亂罪。 

二、外患罪。 

三、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妨害公務罪。 

四、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及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之公共危險罪。 

五、偽造貨幣罪。 

六、第二百零一條至第二百零二條之偽造有價證券罪。 

七、第二百十一條、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八條及第二百十六條行使第二百十一條、

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四條文書之偽造文書罪。 

八、毒品罪。但施用毒品及持有毒品、種子、施用毒品器具罪，不在此限。 

九、第二百九十六條及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之妨害自由罪。 

十、第三百三十三條及第三百三十四條之海盜罪。 

十一、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加重詐欺罪。 

 

刑法第 7 條 

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

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刑法第 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

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 339-4 條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

項之未遂犯罰之。 


